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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調

0023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1.教育部業於 106 年 7 月 18 日以臺教授國字第 1060073504 號函示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

市政府略以，基於入學推動工作小組召開會議討論議決之標的，主要係國民中學學生入學高級

中等學校之相關事項，爰主政機關於聘任家長團體代表之小組委員時，宜優先選任具相關專業

或教養經驗並得對討論議案充分表述意見，且具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家長身分者，各就學區主政

機關將於 108 學年度起，依上述說明組成入學推動工作小組，以杜爭議。  

2.有關高級中等學校班級人數及申辦免試續招之標準，教育部表示未來將衡酌少子女化趨勢，

視生源變化，邀集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進行研商。 

 

  

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106.12.14

第 5 屆第 41 次會議決議 : 結

案存查。 

 


